
2022年 6月 10 日 星期五2022年 6月 10 日 星期五77 财 金财 金

本版编辑 曾金华 王宝会 美 编 王子萱

严治保险机构违规关联交易严治保险机构违规关联交易

于

泳

55 月份成交量环比增长月份成交量环比增长 00..3838%%，，专家认为专家认为——

期 货 市 场 有 望 回 暖期 货 市 场 有 望 回 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祝惠春祝惠春

银保监会提出政策要求银保监会提出政策要求，，进一步引导规范发展进一步引导规范发展——

绿 色 金 融 按 下绿 色 金 融 按 下““ 加 速 键加 速 键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陆 敏敏

绿色金融领域迎来一份重磅文件。近日，

中国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

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适用范围涵盖

了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从组织

管理、政策制度建设、能力建设、投融资流程管

理、内控管理与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提

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性、原则性的政策要求，旨

在更好引导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绿色金融。

值得关注的是，《指引》明确要求银行保

险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首次提出

银行保险机构要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风险，最终实现碳中和。业内专家认为，此次

《指引》的发布将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按下“加

速键”。

提升政策有效性

早在 2012 年，原银监会曾发布《绿色信贷

指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提出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至少每两年开展一次

绿色信贷的全面评估工作。之后发布的《绿色

融资统计制度》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

级指标》等从定量和定性的维度对绿色信贷细

化了相关要求。

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认

为，新发布的《指引》与此前文件一脉相承，主要

从绿色金融业务、风险、自身表现等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的指导，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面，有助

于提升绿色金融政策有效性。具体包括四方

面：一是适用对象覆盖面从银行拓展到各类银

行保险机构，二是业务活动覆盖面从信贷活动

拓宽到各类绿色金融业务，三是覆盖风险类别

在环境、社会风险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纳入治理

风险，四是风险的关注点也进一步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银保监会发布《指引》

也与其他部门近期出台的相关文件形成呼

应。5月 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

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方案》；6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9 部门联合

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其中，

“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金融体系”被作为“十四

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保障措施之一。

可见，《指引》不仅是一次行业监管的“升

级”，更关系到服务保障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

的需要。兴业研究发布的研报显示，2022 年

一季度，绿色产业预期向好，产业预期指数维

持在 56%以上。“当前已出台一系列金融支持

绿色发展的政策文件，但银行保险机构在重视

程度和执行效果上还存在差异。”银保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建立具有规范性的绿色金

融指引，有利于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强绿色金

融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和流程管理，完善内控

管理和监督机制，进一步推动各项绿色金融政

策落地见效。

《指引》要求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

融，明确银行保险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承担绿

色金融主体责任，负责确定绿色金融发展战

略，高级管理层负责制定绿色金融目标，建立

机制和流程，明确职责和权限。要求银行保险

机构建立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和协调机制，鼓励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绿色金融

体制机制创新。

上述负责人表示，加大对绿色发展的支持

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银行保险机

构应当根据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绿色低碳发展领域，

切实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

开展全流程 ESG 监管

此次《指引》亮点之一是对风险覆盖的升

级。《指引》中，覆盖风险类别在环境、社会风险

基础上，纳入了治理风险。《指引》提出，银行保

险机构要防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

提升自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引》要求银行保险

机构不仅要对客户本身的 ESG 风险进行评

估，还需要重点关注客户的上下游承包商、供

应商的 ESG 风险。

这也意味着监管层对该项风险的关注度

正在提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

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天印认为，无论是短期性

气候事件还是长期性影响，都会导致实体经济

受损，进而将风险传导给金融机构。

具体风险传导途径包括：如果实体企业受

到气候灾害影响，则运营成本增加，收入减少，

利润相应减少，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的财务表现

恶化，偿付贷款的能力减弱，形成信用风险。

同时，企业一旦长期受到气候灾害的影响，现

金流变差，将导致企业估值减少，形成市场风

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实体资产损失增多，

也将导致更多的保险索赔。

提升对 ESG 风险的关注，也是出于对我

国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考虑。银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在《指引》实施过

程中，银行保险机构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系

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

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把

握金融服务的节奏和力度，先立后破、通盘谋

划，有保有压、分类施策，在积极支持绿色低碳

产业发展的同时，切实保障能源安全、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严格按照各行业、各地区碳达峰

时间表和路线图，平稳有序调整优化投融资结

构，防止“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

对此，《指引》提出具体举

措，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制定针对

客户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评估标

准，对客户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与动态评

估。银行机构应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客户

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并

在贷款“三查”、贷款定价和经济资本分配等方

面采取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措施。保险机构应

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承保管理和投资决策的

重要依据，根据客户风险情况，实行差别费率。

当前，ESG 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投融资理

念，也是绿色金融管理的一个重要支柱。银保

监会上述负责人表示，银行保险机构要将环

境、社会和治理要求纳入业务管理流程和风险

管理体系，持续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流程管

理。在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同时，银行保

险机构也应重视自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

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优化产品和服务

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年

末，中国本外币的绿色贷款余额已经接近 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3%，存量规模居全

球第一位。2021 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

量超过 6000 亿元，同比增长了 180%，余额达

到了 1.1 万亿元。

与此同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单

一的问题亟待解决，绿色金融产品的“篮子”亟

待丰富。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近期撰文指

出，应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系统化金融支持。

比如，强化绿色金融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建

立可靠高效的碳定价体系和丰富的金融产品

与服务。

此次《指引》发布，进一步明确了监管的底

线，也有助于银行保险机构更好地开展创新。

《指引》还提到，在银行保险机构自评估的基础

上，采取适当方式评估银行保险机构绿色金融

成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评估结果作为银行

保险机构监管评级、机构准入、业务准入、高管

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参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汪惠青认为，在政

策引导下，金融机构需要更积极创新绿色金融

产品和服务，及时响应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投

融资需求。比如，新能源行业企业数量大、规

模多样、覆盖产业广，融资需求和融资瓶颈存

在较大的差异性。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通

过积极开通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创新推出“风

电行业补贴确权贷款”“个人助农光伏贷”等一

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未来，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持续增

加有效金融供给。

从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截至 2021 年底，

6 家国有大型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总和达 8.7

万亿元，其中，工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 2.48

万亿元，为各家最高。据悉，近年来工商银行

在产品体系方面也有不少创新，如 2021 年成

功发行全球多币种“碳中和”主题境外绿色债

券，境内 100 亿元绿色金融债券。作为首批开

展“碳中和”债券投融资业务的银行之一，2021

年主承销“碳中和”债券 23 只；同时，积极创新

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并推出了 ESG 主题基金、

“碳中和”资产配置指数以及绿色金融主题的

理财产品等。

保险公司方面，中国平安作为行业龙头，

2021 年在绿色金融业务中就作出公开承诺，

未来绿色投资规模每年增速不低于 20%，绿色

保险保费每年增速不低于 70%，绿色信贷余额

每年增速不低于 20%。到 2025 年力争实现投

资+信贷规模 4000 亿元、绿色保险保费总额

2500 亿元的总体目标。

绿色金融投入的领域期限较长，可能投资

回报期是 10 年至 30 年，而传统信贷通常较长

的也只有三五年。此次《指引》的覆盖机构包

括了保险金融机构，将有助于发挥银行保险两

者的协同效应。在业内看来，显而易见的是，

险资与绿色金融投资更为匹配，因为险资的期

限比较长。将绿色险资和绿色信贷搭配起来，

无疑有助于解决绿色金融长期以来期限错配

的问题。

日前，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统计，以

单边计算，5 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约为

4.71 亿手，成交额约为 40.10 万亿元，同比分别

下降 25.92%和 19.49%，环比分别为增长 0.38%

和下降 1.83%。

而从今年看，1 至 5 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

成 交 量 约 为 24.74 亿 手 ，累 计 成 交 额 约 为

209.56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0.84% 和

12.44%。专家认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地缘冲

突、政策收紧、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的冲击。

不过，商品和金融期货交易表现分化。从

商品期货期权市场看，2022 年前 5 个月成交量

同比下降 21.3%，成交额同比下降 14.7%，占全

市场比重分别为 97.78%和 77%。从金融期货

市场看，2022 年前 5 个月成交量累计达 0.55 亿

手、成交额累计达 48.21 万亿元，同比分别为增

长 8.81% 和 下 降 3.66% ，分 别 占 全 国 市 场 的

2.22%和 23%。

商品期货市场成交情况下降较为明显，与

大宗商品基本触顶回落有密切关联。有关专

家认为，此轮我国期货市场交易规模变化特征

显示，2021 年第四季度期货期权市场交易规

模出现增长放缓，并在 2022 年 1 至 5 月出现交

易规模下滑态势；不过，“黑天鹅”事件及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促使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和投

资机构积极进入国内期货期权市场进行风险

对冲，以及加强原油、贵金属、有色金属和农产

品等品种的资产配置，从而降低了期市交易规

模下滑的幅度。

今 年 前 5 个 月 最 活 跃 的 期 货 品 种 中 ，

PTA、甲醇、钢材、豆粕、燃料油、菜籽粕、白银、

豆棕油、PVC、玻璃纯碱、铁矿石、沪深 300、中

证 500、镍、铜、铝、天胶、原油、黄金、沥青、纸

浆和国债期货成交量及成交额占比均居前 30

位，但这些最活跃品种在前 5 个月出现成交规

模下滑，仅有 PVC、铁矿石、纯碱、低硫燃料

油、原油、棕榈油和股指期货等少数品种的成

交量同比增长。

同时，市场呈现四个增长点：第一，2022

年以来，金融期货板块成交量同比增长 8.8%，

其中最主要是国债期货成交规模大增，2 年期

国债期货成交量和成交额增幅最大，分别增长

85%和 86%；5 年期国债期货成交量和成交额

分别大增 60%和 63%；10 年期国债期货成交量

和成交额分别增长 20%和 23%，反映了中金所

国债期货受到国内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机构

投资者的日益重视和积极参与。中证 500 股

指 期 货 成 交 量 和 成 交 额 增 幅 分 别 为 11% 和

9%，上证 50 股指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 12%。

第二，2022 年以来，我国商品期权成交情

况发展良好，市场份额进一步快速增长。1 至

5 月商品期权成交量达到 12232 万多手，同比

增长 67%；成交额 1313 亿元，同比增长 40%。

5 月底商品期权持仓量达 285 万手，同比增长

23%。其中，豆粕期权成交量 2128 万手，占比

达 17%且位列第一位；玉米和 PTA 分列第二三

位。铁矿石期权成交额 209 亿元，占比达到

16%，位列第一位；原油和棕榈油期权成交额

分 列 第 二 三 位 ，成 交 额 分 别 为 174 亿 元 和

170 亿元。

第三，期货市场化工板块整体出现成交量

和成交额均同比增长，分别增长 5%和 28%。

第四，期货市场油脂油料板块异军突起，

出现成交额同比增长 17%。其中，花生和棕

榈油期货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236%和 72%。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王骏分析，展望

6 月，随着国内经济平稳恢复，大量企业加大

风险管理力度并积极参与期货期权套期保值

交易的需求加大，同时大型金融机构在全球系

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下也将加大利用金融期

货期权的风险对冲操作等，全国期货市场成交

规模将进一步回升。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下

发《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

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的通

知》，提出要强力整治保险机

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内

部人等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

挪用、侵占、套取保险资金，

输送利益，转移财产，规避监

管，隐匿风险等行为，坚持零

容忍、重处罚、严监管，坚决

遏制资金运用违法违规关联

交易，推动保险行业高质量

发展。

近几年，已有多家保险

公司在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方

面触碰了监管红线。有的公

司通过万能险、投连险产品

实现规模高速扩张，进而在

资本市场大肆举牌；有的公

司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仍未进

入盈利期，却用保费收入持

续为母公司“输血”；还有的

公司看似股权结构分散，层

层穿透后的实际控制人一面

占用资金、一面逃废债⋯⋯

这 些 现 象 背 后 的 深 层 次 问

题，正是“大股东们”把保险

资金作为唾手可得的“唐僧

肉”，通过各种形式的关联交

易 ，违 规 挪 用 为 自 己 输 送

利益。

今年 3 月 1 日，《银行保

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施行。该办法首次统一银行

业 保 险 业 关 联 交 易 管 理 规

则，并明确险企应该控制关

联交易的数量和规模，重点

防范向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

利益输送风险。与此同时，监管部门持续向社会公开

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自 2019 年以来，银保监会已

向社会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 81 名，起

到了严肃市场纪律、强化市场监督的良好效果。

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保险业能够在几百年的发

展中行稳致远，依靠的就是稳健经营和防风险能力。

管理好、使用好保险资金正是保险业做好风险管理的

重要方面。如果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都做不

到位，又何谈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

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越来越广泛，能够投资

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违规关联交易花样不

断翻新，隐蔽性日益增强，大股东们采取多种方式掩盖

关联交易实质，规避内部审查、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

需要明确的是，保险资金运用和关联交易不能突

破法律规定和监管规则，保险资金运用的核心是资产

负债的管理，保险资产管理最需要注重资金的合法性、

安全性和稳定性。保险资金的首要特点仍是负债属

性，且具有显著的长期性特点。这就要求保险资金配

置必须追求久期匹配，通过久期来熨平风险波动。然

而，从已经公布的违规案例来看，仍有机构给险资穿上

“资产管理计划”“一级市场投资”的马甲，以长期资产

配置之名，行长钱短配之实，进而实现为大股东们输送

利益的目的。

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经连年创下新高，在金融业

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但是，与成熟的保险公司

相比，不少国内的保险公司无论是业务规模还是管

理水平仍有差距。因此，监管部门持续发力，既是加

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也是提升保险业的公司治理

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保险公司而言，应压实

主体责任，加强关联方的识别和管理，建立内部问责

机制，摒弃“短期冲业绩”“赚通道费”等短视思维，真

正在稳健经营、回归保障本源上下功夫，方能成就行

业的“百年老店”。


